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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现行的由国家主权和法律保护、

由政府或货币当局进行数量调控的“主权货币”

或“法定货币”体系，以及有中介机构参与的金

融体系存在极大的不合理性，必将被新的完全由

网络公民（网络节点）共同确定和维护规则、由

电脑系统严格控制数量和流通的数字加密货币所

取代，从而将建立一种去中心、去中介、没有集

权、民主公平、充分信任的美好社会。而比特币

及其点对点的区块链运行体系则是最好的选择，

区块链将建立充分信任的机制，实现货币的“去

中心化”，金融的“去中介化”，将实现“点对

点价值转移”，“人人可发币、人人自金融”。

正因为比特币体系是一个脱离现实世界完全封闭的体系，是不能将现实世界的
资产推送到比特币区块链上运行的，所以也是无法解决现实世界的价值合法性、
真实性、准确性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信任与信用问题的。

文  |  王永利

比特币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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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比特币式的网络加密“数字货币”

设计理念和运行体系，尽管听起来意义重大、令

人向往，但却严重违反了货币的本质属性、发展

逻辑和运行规律，陷入人为设计的、完全封闭的

网络环境之中，脱离现实而难以真正发挥货币功

能，实际上只能是一种“科技幻想”或“网络游

戏”。

货币总量与币值稳定
货币的产生和发展源于交换的需要，并集中

发挥价值尺度、交换媒介、价值储藏三大基本功

能。

其中，货币发展史一个重大变化在于：货币

由贵金属货币或金属本位制下的纸币，转化为信

用货币体系下数量可调控的“主权货币”或“法

定货币”。

这一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金属货币作为

一种特殊的自然物质，受到各国储量和加工能

力等方面因素的影响，金属货币的供应量经常

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可交换财富的实

际规模）产生严重分离：有的国家货币金属的

储量很大，但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可能出现严

重的通货膨胀；有的国家经济发展很好，但货

币金属储量有限，很容易产生严重的通货紧缩。

货币供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严重偏离，货币

币值剧烈波动，就会严重影响货币作为价值尺

度功能的发挥，反而会对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

展产生重大冲击，必须对货币供应量进行必要

的控制，保持货币币值的相对稳定，这也成为

货币发挥功能作用最重要的基础条件。

而要保持货币币值的相对稳定，就需要保证

货币总量与可交换社会财富的规模相对应。这又

涉及货币和财富的法律权属与保护问题。

当今世界，是由主权独立的国家组成的，一

国发行的货币总量只能与该国主权范围内可交换

的社会财富相对应。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由国家

统一负责货币发行规则和货币总量控制，并以国

家主权和法律加以保护。完全交由非国家化的私

人机构发行货币，而没有国家的统一管理，就很

难保证其货币总量与可交换社会财富的对应。这

就是金属货币或金属本位制下的纸币转变为“主

权（法定）货币”的根本原因，也是哈耶克《货

币的非国家化》构想难以落实的根本原因。

可见，要成为现实世界中社会财富交换的价

值尺度、交换媒介、价值储藏，货币总量就必须

与社会可交换财富的规模相对应，以保持币值相

对稳定，并伴随社会财富的变化而变化，其规模

并非一成不变，更不应该是事先设定的。

当然，全社会可交换财富规模是一个相对模

糊的概念，很难准确度量，因此，货币总量控制

一般都会选择一个中介目标，即全社会“物价综

和指数”（CPI），只要CPI 保持基本稳定，就

认为货币总量与全社会可交换的财富规模基本吻

合。

基于更好地发挥货币供应对经济社会发展促

进作用的考虑，世界各国一般都不追求货币币值

的绝对稳定，也就是CPI为零，而是适当提高，

保持在 1%以上，通常为 2%~3%，甚至会有阶段

性更高的目标。货币总量调控的基本原则是：既

要防止严重的货币超发引发剧烈通货膨胀，进而

造成经济社会剧烈动荡乃至危机，又要通过适度

通货膨胀刺激社会扩大投资和消费、推动经济。

这使得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一起组成宏观调控两

大政策工具。

货币脱离金属本位制，发展成为国家主权（法

定）货币，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更加灵活地调控

货币总量，保持货币币值相对稳定，并有效发挥

货币政策功能，是货币发展的重大突破和进步。

虚拟环境与真实价值
很多人指责，在废弃金属本位制后，当今的

主权（法定）货币完全由政府或货币当局人为调

货币的产生和发
展源于交换的需
要，并集中发挥
价值尺度、交换
媒介、价值储藏
三大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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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随意发行，不断超发，造成通货膨胀和货币

不断贬值，实际上是对货币持有人财富的恶意剥

夺，极其不合理，理应改革，必须剥夺政府发行

货币的权力；应当比照黄金，形成规则和共识，

完全交由网络系统严格控制货币总量与阶段性产

量。

但这种观念在看到现实问题的同时，却忽视

了货币总量和阶段性产量严格限定将产生更加严

重的问题：货币供应严重偏离经济社会发展和可

交换社会财富的规模，货币大幅度升值，同样会

对财富创造者造成极大伤害，而且在货币呈现明

显的升值趋势时，人们可能更多地倾向于收藏货

币，进而使流通中的货币量更加萎缩，将严重影

响货币功能的发挥，造成经济社会的混乱，其结

果更加可怕！这已经被货币发展历史充分证明，

不应该忽视，不可能倒退。

由此可以进一步明确，类似比特币那样，不

仅人为地总量限定（2100 万个），而且每十分

钟挖矿所产出的数量也严格限定，每四年自动减

半的设计思路和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模仿黄金，

实际上是无法保持币值的相对稳定的，是不符合

货币本质属性和发展逻辑的；因此，也不可能成

为可以广泛流通的货币，而只能成为一种在特定

网络环境中使用的游戏币，最多成为一种利用区

块链等技术创造的网络虚拟工艺品，不可能颠覆

或取代现有的主权（法定）货币。

更重要的是，比特币是运用区块链技术，

人为设计并由参与的计算机共同运行和维护——

成为比特币体系的成员和运行节点，形成完全封

闭的网络社区和体系，其体系内只运行比特币这

种唯一的数字资产，而比特币是通过“挖矿”产

生的系统内生资产，也就是一串数码，根本不是

一种自然物质，从其产生的源头上就得到全网的

充分认证和分布式记录与保护，根本不能造假，

其记录也不能被篡改，在这种情况下，比特币网

络体系的成员之间无需相互认知，就可以进行点

对点的比特币转移，网络系统只认账户记录不认

人，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去中心”“去中介”“完

全信任”的封闭体系。但也正因为如此，比特币

体系只能实现比特币的挖矿产生和内部转移（转

让），形成分布式账簿体系，而难以解决现实世

界的价值转移和信任与信用问题。

比特币不能兑换成法定货币，实际上都难以

实现其本身的价值，而要将比特币兑换成法定货

币，还必须通过外挂的交易平台数字货币交易所

进行。

这种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并不是比特币体系的

内在组成部分，其运行也不是“去中心”的，而

货币总量必须与
社会可交换财富
的规模相对应，
以保持币值相对
稳定，并伴随社
会财富的变化而
变化，其规模并
非一成不变，更
不应该是事先设
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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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是中心化的。目前，数字货币交易平台既没

有受到比特币等数字货币体系的严格束缚，也没

有得到线下严格的货币或金融交易监管。因此，

不断出现严重问题，包括系统被攻击、数字货币

被盗窃、平台经营者携款潜逃、被用于非法洗钱、

恐怖输送、资产转移等。而且，正因为这种数字

货币交易平台只是比特币等数字货币体系的外挂

体系（有人称之为“侧链”），其本身出现问题，

并不会影响比特币体系的安全运行，所以，比特

币体系至今并未受到影响。

但也正因为比特币体系是一个脱离现实世界

完全封闭的体系，是不能将现实世界的资产推送

到比特币区块链上运行的，所以也是无法解决现

实世界的价值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以及与之

相关联的信任与信用问题的。因此，必须准确认

知比特币以及比特币区块链模式，完全模仿比特

币区块链模式，将陷入挖矿造币自我封闭的虚拟

环境不能自拔，将消耗大量社会资源和财富，而

难以形成真正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资本炒作与严格监管
在当今世界仍是以国家主权独立与自治作为

基本架构和治理体系的情况下，要创造去中心、

去中介的，充分民主自由，甚至人人自组织、人

人可发币、人人自金融的“美好社会”，只能是

脱离现实的空想，是“乌托邦”式思维。盲目推

崇比特币一类通过挖矿产生的网络加密货币和所

形成的区块链模式，甚至以此面向社会进行资金

公募（如 ICO）和资本炒作，是非常危险的。

对比特币一类大量涌现，频繁交易的网络加

密“数字货币”，政府和监管部门理应加强监管。

在明确这种网络加密数字币只能是“特殊的虚拟

商品”或“网络游戏币”“网络商圈币”（代币）

的基础上，理应严格限制其突破其自身网络体系

范围，进入到现实世界用于商品或劳务的标价和

收付结算，不得作为货币进行流通和使用；作为

网络游戏或商圈的代币，可以用法定货币兑换入

网或兑回，但网络数字币与法定货币的兑换，特

别是公开的“货币交易所”，必须满足金融监管

的要求，法定货币兑换过程要实现严格的实名制，

而且兑出、兑回必须坚持“原名、原币、原账

户”进出原则，不允许利用比特币的兑换实现洗

钱、恐怖输送、资产转移等。法定货币与网络数

字币的兑换环节应该成为监管的重点；同时，对

ICO，应该纳入社会资金公开募集的活动进行监

管，打击虚假宣传、内部炒作、操控价格等行为。

需要强调的是，比特币及其挖矿造币式完全

封闭的区块链模式，是没有多少价值的，要真正

解决现实世界的实际问题，区块链的研究和应用

必须跳出挖矿造币的“比特币区块链”范式！

（作者系中国银行原副行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
研究所学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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